子栏目：依申请公开
信息1：
专题 :北京市丰台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流程
来源：丰台区政府
正文：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以下简称申请人)根据本指南，可申请公开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政府的政府信息。
　　一、申请接收渠道
　　1.当面提交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南苑路7号6层623室
　　工作时间：09:00—11:30，14:00—17:30(周一至周五，节假日除外)
　　联系电话：010-63835620
　　2.邮政寄送
　　收件人：丰台区政府信息公开大厅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南苑路7号6层623室
　　邮政编码：100068
　　其他：信封上请注明“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字样
　　3.传真提交
　　传真号码：010-63835621
　　其他：请注明“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字样
　　4.网络提交
　　请通过丰台区政府门户网站“依申请公开”的“网页在线申请”栏目提交申请
　　二、填写申请表
　　申请获取政府信息，应当填写《北京市丰台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以下简称《申请表》)。申请人对所需信息的描述应详细、准确，尽量采取便于本机关查询的名称、文号或者其他特征性描述。《申请表》可以在丰台区政府信息公开大厅领取，也可以在丰台区政府门户网站下载，《申请表》复印有效。网上申请的可直接在线填写。
　　三、答复期限
　　依据《条例》规定，行政机关不能当场答复的，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需要延长答复期限的，延长的期限最长不得超过20个工作日。行政机关征求第三方和其他机关意见所需时间不计算在上述规定的期限内。
　　四、信息处理费
　　依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政府信息公开信息处理费管理办法〉的通知》(国办函〔2020〕109号)相关规定，为了有效调节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为、引导申请人合理行使权利，行政机关可以向申请公开政府信息超出一定数量或者频次范围的申请人收取费用。
　　行政机关依法决定收取信息处理费的，应当在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处理期限内，按照申请人获取信息的途径向申请人发出收费通知，说明收费的依据、标准、数额、缴纳方式等。申请人应当在收到收费通知次日起20个工作日内缴纳费用，逾期未缴纳的视为放弃申请，行政机关不再处理该政府信息公开申请。
　　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处理期限从申请人完成缴费次日起重新计算。
　　五、监督和救济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向上一级行政机关或者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主管部门投诉、举报，也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信息2：
标题：政府信息公开受理机构
链接：
http://www.bjft.gov.cn/ftq/c100041/xxgkzn.shtml

信息3：
标题：政府信息公开网页在线申请
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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